
附件一 

(一)捐贈人之基本資料:  

桃園市民營事業關係協進會 

捐贈清冊 

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

編

號 
捐贈者名稱

或姓名 
捐贈金

額 
捐贈日

期 
捐贈用途 

指定

用途 
說明 

1 
桃園市民營事

業關係協進會 
10萬元 

110 年 4

月 1日 

辦理警政相

關業務支用 

■是 

否 

 

     是 

否 

 

     是 

否 
 

合計 10 萬元     

 

(二)辦理情形: 

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 

支出明細表 

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

編

號 
支用項目 預定支用金額 已執行金額 說明 

1 秘書室購買茶葉禮盒慰問

分局有功人員 
50000 50000 

 

2 保防組與轄內危安目標餐

敘 
11780 11780 

 

     

     

合計 61780 元   

    

 



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 

支出明細表(物資) 

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

編

號 

捐贈物資 

捐贈用途 
已支用情形 

說明 
名稱 數量 時價 

日期 數量 

1 現金 10 萬  
辦理警政相關

業務支用 10.25 
50000
元 購買茶葉禮盒 

     10.30 
11780

元 
與危安目標餐

敘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合計       

說明： 

1、 捐贈人之基本資料指捐贈者名稱或姓名、捐贈日期、捐贈用途及第九

條各款事項。有關刊登捐贈者名稱或姓名，倘捐贈者表示反對，得不

揭示全名。 

2、 辦理情形指財物支用情形，另政府機關(構)得衡酌公告支用項目或支

用計畫說明、會議紀錄或執行成果報告等其他有助責信事項。 

 

 

 



附件二 

(一)捐贈人之基本資料: 

桃園市民營事業關係協進會 

捐贈清冊 

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

收據編號 捐贈日期 捐贈者名稱或姓名 捐贈金額 捐贈用途 

桃警園字第

110000136號 
110.04.01 

桃園市民營事業關係

協進會 
10萬元 

辦理警政相關

業務支用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合計 10 萬元  

     負責人: 理事長吳嘉隆  會計:總幹事馮瑜華   經手人: 總幹事馮瑜華 

 

桃園市民營事業關係協進會 

捐贈清冊(物資) 

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

收據編號 捐贈日期 捐贈者名稱或姓名 
捐贈物資 

捐贈用途 
名稱 數量 時價 

桃警園字第

110000136號 
110.04.01 

桃園市民營事業關

係協進會 
現金 

10
萬 

 
辦理警政相

關業務支用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計 
 

10

萬 
 

 

     負責人: 理事長吳嘉隆  會計:總幹事馮瑜華   經手人: 總幹事馮瑜華 

 



(二)辦理情形: 

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 

支出明細表 

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

日期 傳票號碼 項目 金額 備註（支付方式） 

10.25  秘書室購買茶葉禮盒慰

問分局有功人員 
50000 現金 

10.30  保防組與轄內危安目標

餐敘 
11780 現金 

     

     

合計 61780  

      負責人:             會計:              經手人: 

 

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 

支出明細表(物資) 

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

編

號 

捐贈物資 

捐贈用途 
已支用情形 

說明 
名稱 數量 時價 

日期 數量 

1 現金 10 萬  
辦理警政相關

業務支用 10.25 
50000
元 購買茶葉禮盒 

     10.30 
11780

元 
與危安目標餐敘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負責人:           會計:          經手人: 

說明： 

1、 捐贈人之基本資料指捐贈者名稱或姓名、捐贈日期、捐贈用途及第九



條各款事項。有關刊登捐贈者名稱或姓名，倘捐贈者表示反對，得不

揭示全名。 

2、 辦理情形指財物支用情形。 

3、 勸募團體應刊登之辦理情形，倘許可其設立、立案或監督之機關另有

規範者，從其規定。 


